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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煤安监事调〔2020〕23号                

 
 
黑龙江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印发煤矿 

安全生产提示警示实施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 
  

各产煤市（地）煤矿安全监管部门、各监察分局（站），龙煤集

团及所属矿业公司：   

现将《黑龙江煤矿安全监察局煤矿安全生产提示警示实施办

法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  

 请市（地）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将本通知转发至县（市、

区）政府和辖区煤矿企业。 

  

    黑龙江煤矿安全监察局 

    2020年 2 月 2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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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龙江煤矿安全监察局 
煤矿安全生产提示警示实施办法（试行） 

 

第一章  总则 

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推动产煤市（地）、县（市、区）政府、

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和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责任落实，有效预防和减

少各类煤矿生产安全事故，确保全省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好转，根

据《黑龙江省安全生产提示警示制度》，结合我省煤矿安全生产

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适用于黑龙江煤矿安全监察局（以下简称黑

龙江煤矿安监局）或各监察分局（站）对产煤市（地）、县（市、

区）政府或煤矿安全监管部门、煤矿企业安全生产工作提示函告

或警示函告。 

第三条  本办法所称提示函告，是黑龙江煤矿安监局或各监

察分局（站）根据某一时段、某一地区、某一煤矿、某一事故类

型发生规律性、苗头性、趋势性变化，应急管理部、国家煤矿安

监局、省委、省政府提出安全生产工作新要求，重大节日、重要

时间节点、极端和灾害天气应当采取的防范措施，煤矿安全监察

机构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、安全管理问题等情况，有针对性地对



 

 
- 3 - 

产煤市（地）、县（市、区）政府或煤矿安全监管部门、煤矿企

业进行预先性的书面提醒。 

第四条  本办法所称警示函告，是黑龙江煤矿安监局或各监

察分局（站）根据近阶段煤矿事故上升、非法违法行为多发等严

峻形势进行书面警示，督促阶段性煤矿事故上升、非法违法行为

多发的市（地）、县（市、区）政府或煤矿安全监管部门、煤矿

企业吸取事故教训，查找薄弱环节，落实整改措施，切实扭转安

全生产被动局面。 

第二章  提示函告 

 

第五条  符合下列情形的，黑龙江煤矿安监局或各监察分局

（站）可对产煤市（地）、县（市、区）政府或煤矿安全监管部

门、煤矿企业实施提示函告： 

（一）根据历史统计数据，某个地区或煤矿企业某一时段事

故高发或多发，某一时段同一类型事故连续重复发生的； 

（二）根据历史统计数据，国庆节、元旦、春节等重大节日，

全国和省党代会、“两会”等重要时间节点曾发生有重大影响的

事故（事件），应急管理部、国家煤矿安监局、省委、省政府对

安全生产工作做出专门部署和要求的； 

（三）某一时段内，某个地区煤矿生产安全事故起数或死亡

人数上升的； 

（四）根据季节特点或因强降雨、洪水、森林火灾、台风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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极端和灾害天气影响，存在易发生事故风险的； 

（五）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或带有普遍

性、倾向性、苗头性的安全管理问题的； 

（六）其他需要实施提示函告的情形。 

第六条  提示函告内容：主要包括被提示单位煤矿生产安全

事故情况、较大风险、重大事故隐患情况，重大节日和重要时间

节点安全生产工作部署情况，不同季节和极端、灾害天气安全防

范情况，下步工作要求等。 

对地方政府或煤矿安全监管部门的提示函告同时抄送上级

政府或煤矿安全监管部门；对煤矿企业的提示函告，同时抄送煤

矿安全监管部门和上级公司。 

第七条  收到提示函告的市（地）、县（市、区）政府或煤

矿安全监管部门、煤矿企业，应按照提示内容制定应对方案和措

施，并将方案和措施及落实情况形成书面报告在 10 个工作日内

报黑龙江煤矿安监局或各监察分局（站）；按照主办负责制原则，

黑龙江煤矿安监局或各监察分局（站）针对风险严重程度，采取

适当方式对方案和措施的落实情况进行督办，并在函告内容中予

以明确。 

第三章  警示函告 

 

第八条  符合下列情形的，黑龙江煤矿安监局可对市（地）

政府或煤矿安全监管部门、煤矿企业实施警示函告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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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发生较大生产安全事故或重大涉险事故的；  

（二）生产安全事故起数或死亡人数连续 2 个月同比上升

的； 

（三）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发现存在重大事故隐患或安全生产

严重违法行为的生产建设煤矿，并且未采取有效制止措施或未按

要求完成整改、处理的； 

（四）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发现非法生产建设煤矿，并且未采

取有效制止措施的； 

（五）对应急管理部、国家煤矿安监局、省委、 省政府安

排部署的有关煤矿安全生产的重要事项或重要工作贯彻落实不

力的； 

（六）其他需要实施警示函告的情形。 

第九条  符合下列情形的，各监察分局（站）可对县（市、

区）政府或煤矿安全监管部门、煤矿企业实施警示函告： 

（一）发生一般事故或较大涉险事故的； 

（二）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发现存在重大事故隐患或安全生产

严重违法行为的生产建设煤矿，并且未采取有效制止措施的； 

（三）煤矿事故责任追究、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不到位的； 

（四）对上级政府或有关部门安排部署的有关煤矿安全生产

的重要事项或重要工作贯彻落实不力的； 

（五）同类隐患问题普遍存在或反复发生的； 

（六）其他需要实施警示函告的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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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 因本制度第八条、第九条有关款项已经被省安委会

或黑龙江煤矿安监局实施约谈或下发通报的，对市（地）政府或

煤矿安全监管部门、煤矿企业不再实施警示函告；被市（地）安

委会或监察分局（站）实施约谈或下发通报的，对县（市、区）

政府或煤矿安全监管部门、煤矿企业不再实施警示函告。 

第十一条  警示函告内容：通报被警示单位需要警示函告的

工作情形，分析暴露出的主要问题及原因，提出下一步工作要求

等。 

对地方政府或煤矿安全监管部门的警示函告同时抄送上级

政府和煤矿安全监管部门；对煤矿企业的警示函告，同时抄送煤

矿安全监管部门和上级公司。 

第十二条  收到警示函告的市（地）、县（市、区）政府或

煤矿安全监管部门、煤矿企业，应按照警示函告要求制定整改方

案和工作措施，形成书面报告在 15 个工作日内报黑龙江煤矿安

监局或各监察分局（站），按期完成整改任务后，以书面形式向

黑龙江煤矿安监局或各监察分局（站）报告整改情况；按照主办

负责制原则，黑龙江煤矿安监局或各监察分局（站）负责对被警

示单位整改落实情况的督办，并在函告内容中明确督办方式。 

 

第四章  督促落实 

 

第十三条  黑龙江煤矿安监局或各监察分局（站）对提示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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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或警示函告落实情况进行督办，并纳入对市（地）或县（市、

区）政府及煤矿安全监管部门监督检查的内容；对不及时反馈函

告工作要求、不认真落实方案和措施的，依据有关规定进行处理，

督促其认真整改落实，严防事故发生。 

（一）对地方政府或煤矿安全监管部门、煤矿企业不及时反

馈提示函告工作要求、不认真落实应对方案和措施的，对责任单

位或责任人员采取警示函告、通报批评、安全约谈等； 

（二）对地方政府或煤矿安全监管部门不及时反馈警示函告

工作要求、不认真落实整改方案和工作措施情况的，对责任单位

或责任人员采取通报批评、安全约谈、建议问责等； 

（三）对煤矿企业不及时反馈警示函告工作要求、不认真落

实整改方案和工作措施的，对煤矿企业或责任人员采取安全约

谈、建议问责或行政处罚、在年度监察执法计划基础上增加监察

频次等。 

第十四条  本办法由黑龙江煤矿安监局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

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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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）  
 

抄送：国家煤矿安监局,省政府,省安委办,省煤炭局,各产煤市（地）

人民政府（行署）。  
 

 黑龙江煤矿安全监察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20年 3月 3日印发   
 

           共印 50份 


